臺北市立中山女高100學年度數理資賦優異班學生
入班鑑定工作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

  (二)、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6月7日北市教特字第10035499800號函。
二、目的
  (一)、發掘數理性向資優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充分發展的學習機會。

  (二)、加強學術人才培育向下紮根之工作，以厚植學術人才培育的基礎。
三、實施對象及安置入班人數

  (一)、實施對象
本校100學年度入學之高一學生。

  (二)、安置入班人數

1.本校經鑑定通過之100學年度高一學生安置人數，每班至少20人，以30人為上限。
2.本校安置名單列有備取人選，依序遞補之；遞補上限為30人。
四、鑑定組織

  (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組織「高中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及安置輔導小組」。

  (二)、本校組織「數理資優學生鑑定安置工作小組」。

五、實施時程
 高一學生於報到後，第一學期開學前完成鑑定安置入班。

六、報名辦法
  (一)、報名資格：凡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可報名參加甄選。
1.申請入學、登記分發入學本校之學生，任一次國中學生基本學力測驗、北北基高中聯合入學測驗「數學」或「自然」學科成績須達該科測驗成績百分等級97(含)以上（第一次基測數學科為80分、自然科為79分，北北基聯測數學科為80分、自然科為80分；第二次基測數學科為78分、自然科為77分）並須檢附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之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以上請附數理相關類科教師觀察推薦表、基本學力測驗成績單或北北基測驗成績單、自我陳述表）。
2.北星計畫或基北區免試入學本校之學生，須經數理學科相關性向測驗成績達PR97以上(性向測驗於8月13日下午13:40舉行)，並須檢附經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表之學習特質與表現卓越或傑出等之具體資料、自我陳述表(以上請附數理相關類科教師觀察推薦表、自我陳述表）。
3. 符合臺北市100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標準說明
（如附件1），並具相關證明者。

(1).國中階段曾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與數理學科相關之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者（請附數理學科相關競賽、展覽獎狀影本、自我陳述表）。

(2).國中階段曾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數理相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並檢具證明文件者（請附主辦單位驗證之證明文件、推薦函及個人創意數理作品集、自我陳述表）。

(3).國中階段曾參與數理相關學科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者（請附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函及研究報告、自我陳述表）。
     4.國中階段曾就讀主管教育機關核定成立之國中數理類資優班（如附件2，不含藝術才能資優班，報名時，須繳交相關證明文件），且北北基聯測、或任一次基本學力測驗數學科或自然科達百分等級97（含）以上者，或參加「高級中學數學及自然科學學業性向測驗」達百分等級97（含）以上，檢附證明文件者。
 (二)、報名方式：親自或委託報名，不受理通訊報名。
(三)、報名時間：依各入學管道調整報名時間

第一次報名  100年6月20日 (一)12:30-16:00
100年6月21日 (二)09:00-12:00
 (北星計畫及基北區免試學生限第一階段報名)
第二次報名  100年8月12日 (五)11:30-16:00        
 (四)、報名地點：逸仙樓簡報室
 (五)、報名費用及繳交方式：
     1.報名資格審查通過者，請於現場繳交報名費500元。

     2.低收入戶子女或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檢附證明文件得免收報名費。
     3. 北星計畫或基北區免試學生先預繳報名費500元，性向測驗未通過者，退還報名費。
     4. 書面審查方式未通過且未參加測驗方式者退報名費。
  (六)、 報名手續及應繳交資料：
1.繳交報名表(含2張2吋照片)、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正本一聯、觀察推薦表、獲獎紀錄及相關佐證等文件(請參見所屬報名資格應繳之資料)。
2.資格審查
3.繳交報名費用
4.領取准考證
5.報名手續一經完成，即不得要求更改及退還報名資料或事後要求補件，並一律不退
          還費用。

  (七)、身心障礙學生如需提供特殊考場服務，請於報名時提出申請。
七、鑑定方式及標準：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流程」
（如附件5）及「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辦理。
   (一)、鑑定方式

     1.符合報名資格3審查方式：
    由本校依據「臺北市100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優班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標準說明（如附件1）辦理。以書面審查為主，由各校鑑輔工作小組進行初審，並送本市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鑑輔小組審議。

2.符合報名資格1、2、4辦理測驗方式：
   (1). 初選階段：實施科學能力測驗之筆試(含數學、自然)。
    A. 測驗內容及時間
	日期
	時間
	甄試科目
	甄試地點
	備註

	8月15日

（星期一）
	08：00-08：30
	預備
	逸仙樓
	初選

	
	08：30-10：10
	科學能力測驗一 (數學)
	
	

	
	10：10-10：30
	預備
	
	

	
	10：30-12：10
	科學能力測驗二(物理、化學、生物、地球科學) 
	
	


B.成績計算及錄取標準

  (a).錄取標準：依科學能力測驗(一) +科學能力測驗（二）總分，擇優錄取參加複試。若總分同分者，參酌順序依次為「科學能力測驗(一)」、「科學能力測驗(二)」分數。

(b).錄取名額：45名

(c).錄取公告：本校「數理資優鑑定安置工作小組」綜合研判後公佈於本校網站「新聞公告」。（http://web.csghs.tp.edu.tw）

 ( 2 ). 複選：測驗方式及時間
	日期
	時間
	甄試科目
	甄試地點
	備註

	8月17日

（星期三）
	07：30-08：00
	預備（測驗說明）
	逸仙樓
	複選

	
	08：00-
	實作評量或面試
	
	


(3).總成績計算及錄取標準
     A.成績計算
(a).筆試成績：佔總成績50﹪(科學能力測驗滿分200）

(b).實作評量或面試成績：佔總成績50%。

(c).總成績計算方式如下：

總成績= (科學能力測驗(一)T分數+科學能力測驗(二)T分數)/2×50% +

(實作評量或面試T分數) ×50%
B.錄取標準：依總成績T分數由高至低排序，擇優錄取。若總成績同分時，參酌順序如下：

(a).科學能力測驗總分取較高者
(b).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數學科分數取較高者
(c).基測或北北基聯測自然科分數取較高者
(d).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數學科＋自然科合計分數取較高者

(e).基測或北北基聯測英文科分數取較高者

3.錄取名額(含書面審查方式經鑑輔會審查通過入班)：正取30名，備取5名。

        (1) 初步名單：經初審、初選、複選通過後，由本校彙製「數理資優班入

                      班鑑定資料及結果分析表」，呈報教育局召開鑑輔會綜合研判。
(2) 錄取公告：經鑑輔會綜合研判後公佈於本校網站「新聞公告」。  

                    （http://web.csghs.tp.edu.tw）及教務處公佈欄。

八、鑑定結果公告方式

(一)、成績單：錄取公告當天下午16：00前持准考證至教務處特教組領取。

(二)、如欲放棄入班資格，聲明放棄安置，請於錄取公告當天下午16：00前至教務處辦理。
九、成績複查

(一)、申請時間：錄取公告當天下午16：00前，逾時不受理，並以一次為限。

(二)、申請地點：教務處特教組。

(三)、申請手續：持准考證申請。

(四)、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十、轉入鑑定
資優班入班人數上限為30人，本學年度於開學前完成鑑定安置入班人數至少須達20人，本校以一次招生為原則；另得視第一次鑑定結果，於第一學期由教師觀察、推薦學生，依規定辦理第二次鑑定，於第二學期開學前完成轉入鑑定工作。

十一、本計畫經本校數理資優學生鑑定工作小組呈報教育局通過後實施，其修正亦同。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100學年度數理資賦優異班新生
入班鑑定工作重要日程表

	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

	100. 6. 13
	一
	上網公告資優班入班鑑定工作實施計畫及報名表（供下載）

	100.6.20
	一
	資優班入班鑑定說明會

	100.6.20
	一
	受理報名

	100.6.21
	二
	受理報名

	100. 8.12
	五
	資優班入班鑑定說明會

	100. 8. 12
	五
	受理報名、下午17:00校內書面審查會議

	100. 8. 13
	六
	上午9:30鑑輔會書面審查

	100. 8. 13
	六
	中午12:00公布書面審查結果

(鑑輔會指定審查單位審查結果，如：須初複選、逕送複選或免試名單)

	100. 8. 13
	六
	下午13:30公布北星計畫、基北區免試入學生性向測驗試場分配表

	100. 8. 13
	六
	下午14:00北星計畫、基北區免試入學生性向測驗

	100. 8. 13
	六
	公布初選試場分配表

	100. 8. 14
	日
	公告北星計畫、基北區免試入學生性向測驗通過名單

	100. 8. 15
	一
	初選

	100. 8. 16
	二
	上午9:00前公告初選通過名單

	100. 8. 17
	三
	複選

	100. 8. 18
	四
	鑑定資料送鑑輔會綜合研判

	100. 8.19 
	五
	鑑輔會9:30綜合研判後公告錄取名單

	100. 8.19 
	五
	錄取公告當天下午16：00前受理成績複查


附件1
臺北市100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標準說明
一、學術性向資優班學生書面審查標準，依據教育部95年9月29日修正發佈之「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第十五條二、三、四項辦理。

二、報名參加學術性向資賦優異鑑定之學生如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書面審查鑑定，申請資料應經過審查委員會審核。

（一）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1.政府機關，係指教育主管行政機關；學術研究機構，係指公私立大學、國立研究院及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所設立之學術研究機構。

2.國際性之學術競賽或展覽活動，其主辦國之辦理單位應為該國政府機關、學術研究機構或正式國際性組織。
3.全國性之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應為教育主管行政機關或國立學術研究單位、公私立大學、獨立學院辦理之競賽或活動。
4.前三等獎項者，應為近三年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獲得前三名，或其他可清楚辨知為前三名之名次者；若為等第次序，則以特優比照第一名、優等比照第二名、甲等比照第三名為之。
（二）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1.學術單位應為公立之學術研究單位或研究機關，經由政府相關單位認證或依學術研究機構設立辦法核准之學術單位。
2.長期輔導至少應為一年期以上之輔導，成就表現優異，且應提出具體證明或資料。

（三）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1.獨立研究應以個人所從事之研究為原則，若兩人以上合作之研究，應具體列出每位參與者之分工表，並簽名認可。
2.推薦之獨立研究應經過國內、外學術性期刊公開發表或登載，並檢附具體資料。

二、符合上述條件之報名資料，由各校鑑輔工作小組依「臺北市100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參考獎項對照表」進行初審，並送本市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鑑輔小組審議。經審查通過者，可直接安置入班；經審查需再評估者，則依各校實施計畫併入測驗方式接受複選評量；而經審查未通過者，則改採測驗方式，接受初、複選相關鑑定評量。

臺北市100學年度高級中學學術性向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安置「書面審查」參考獎項對照表

一、獎項及採認項目

	領域
	競賽名稱
	獎項內容
	處理方式
	備註

	語文
	中華
民國
全國
語文
競賽
	朗讀
	個人前三名
	採認
	＊指導：教育部、行政院文建會、行政院原委會、行政院客委會

＊主辦：各縣市政府輪辦

＊承辦：餘縣市教育局

	
	
	作文
	
	
	

	
	
	演說（國語）
	
	
	

	
	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短劇比賽

（國中組）
	個人前三名
	採認
	＊指導：教育部

＊主辦：財團法人臺師大英語系教育基金會、臺師大英語系、士林扶輪社

	
	各種外語能力檢定考試
（如：全民英檢、TOFEL等)
	
	不採認
	＊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

	
	英語千字王

全國On-Line校際大賽
	
	不採認
	＊指導：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
＊主辦：臺北市、臺北縣、台東縣、金門縣、宜蘭縣、南投縣、台南縣、嘉義縣教育局

	社會
	國家地理知識大競賽
（全國決賽）
	前三名
	採認
	＊指導：教育部國教司
＊主辦：中國地理學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市立教育大學社教系

	數理
	國際

數理

學科

奧林

匹亞

競賽
	國際國中學生科學奧林匹亞競賽（IJSO）
	金牌
銀牌

銅牌
	採認

直接入班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
＊承辦：臺師大科教中心

	
	
	國際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銅牌
榮譽獎
	採認

直接入班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中華民國數理奧林匹亞委員會」

＊承辦：臺師大數學系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國際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物理系

	
	
	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化學系

	
	
	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生命科學系

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
	
	
	＊承辦：臺師大資訊教育研究所

	
	
	亞太數學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歐哈羅蘭獎(O'Halloran)
	採認

直接入班
	◎我國國家代表選拔

＊主辦：教育部「中華民國數理奧林匹亞委員會」

＊承辦：臺師大數學系

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

	
	
	
	銅牌

榮譽獎
	採認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
	金牌

銀牌
	採認

直接入班
	＊承辦：臺師大物理系

	
	
	
	銅牌
	採認
	

	
	
	其他
	前三等獎
	採認
	＊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奧林匹亞競賽

	數理
	全國競賽
	網際網路程式設計全國大賽
	個人前三名
	採認
	＊指導：行政院國科會

＊主辦：臺灣大學

	
	國際科展
	美國國際科展
	一等獎

二等獎

三等獎
	採認
直接入班
	

	
	
	其他
	前三等獎
	採認
	＊經教育部認定之國際科展

	
	
	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
	正選代表
	採認
	＊國立科學教育館

	
	全國科展
	全國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前三等獎
	採認
	

	
	北市
	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不採認
	＊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

＊主辦：臺北市教育局

	
	
	中等學校學生科學研究獎助
	
	不採認
	

	
	
	中小學網路競賽
	
	不採認
	

	
	
	生活科技學科競賽
	
	不採認
	

	
	
	科學創意競賽
	
	不採認
	

	
	
	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

（研習課程或活動）
	
	不採認
	

	
	高市
	城市盃數學競賽
	
	不採認
	＊主辦：高雄市教育局

	
	環球城市盃數學競賽
	
	不採認
	＊非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主辦

	
	青少年數學國際城市邀請賽
	
	不採認
	

	
	亞洲城市青少年數學奧林匹亞賽
	
	不採認
	

	
	珠算協會 數學賽
	
	不採認
	

	
	各種檢定考試（如：AMC、澳洲AMC、TRML等數學能力檢定）
	
	不採認
	

	
	科展之應用科學類
	
	不採認
	

	
	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大賽
	
	不採認
	

	
	全國發明展
	
	不採認
	

	
	飛行造物全國賽、創意飛行器
	
	不採認
	

	
	網界博覽會、網頁製作
	
	不採認
	

	
	資策會 電腦資訊比賽
	
	不採認
	

	
	網路繪圖、電腦繪圖
	
	不採認
	


二、依「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成績優良學生升學優待辦法」之獎項認定，茲說明如下：

1.參加國際數理學科奧林匹亞競賽及國際科學展覽其獲獎成績以「  」標示者，可採認且直接入班。

2.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優異者（其獲獎成績未以「  」標示），可採認，但由鑑輔會指定審查單位議決「免初選，逕入複選」或「改採測驗方式」鑑定。
3.餘主辦單位非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或非國際性或全國性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者，不予採認。

三、其他未明確定義之獎狀，由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鑑輔小組認定之。

附件2                全國國中一般智能及學術性向資優班一覽表
	班別
縣市
	一般
智能班
	一般智能
資源班
	語文班
	語文
資源班
	數理班
	數理
資源班
	科學
資訊班
	科學

資源班

	宜蘭縣
	
	
	
	
	
	
	
	

	基隆市
	
	
	
	
	銘傳國中
	銘傳國中
	
	

	臺北市
	
	
	
	重慶國中（國文）

永吉國中（英語）

萬芳高中國中部（英語）

麗山國中（英語）
	
	民生國中

敦化國中

螢橋國中

民權國中

忠孝國中

龍山國中

蘭雅國中

北投國中
	
	

	臺北縣
	
	
	明志國中
	明志國中
	江翠國中

碧華國中

永和國中

積穗國中

土城國中

義學國中
	江翠國中

碧華國中

永和國中

積穗國中

土城國中

義學國中
	
	

	桃園縣
	
	
	桃園國中

文昌國中

建國國中

中壢國中

平南國中

楊梅國中
	桃園國中

文昌國中

建國國中

中壢國中

平南國中

楊梅國中
	
	
	
	

	新竹市
	
	
	育賢國中
	育賢國中
	光華國中
	科學工業園區

高中（國中部）

光華國中
	光武國中
	光武國中

	新竹縣
	
	
	
	
	
	
	
	

	苗栗縣
	
	
	
	
	
	
	
	

	臺中市
	居仁國中
黎明國中
五權國中
中山國中
崇德國中
	居仁國中
黎明國中
向上國中
五權國中
漢口國中
	惠文高中國中部

光明國中


	
	忠明高中國中部

西苑中學國中部

崇倫國中

大德國中

北新國中

東峰國中

漢口國中

萬和國中
	西苑中學國中部

北新國中
	
	

	臺中縣 
	常春藤高中
國中部

豐南國中

大甲國中
清水國中
沙鹿國中

成功國中

光榮國中

光德國中

爽文國中
	豐南國中
大雅國中

清水國中

成功國中

光榮國中

光德國中
	豐東國中

潭子國中

梧棲國中
	豐東國中
	
	
	縣立大里高中國中部

豐原國中
	

	南投縣 
	中興國中
	中興國中
	中興國中
	中興國中
	旭光高中國中部

南投國中

南崗國中

埔里國中

大成國中

宏仁國中

草屯國中

竹山國中

延和國中

水里國中
	草屯國中
	
	

	彰化縣 
	陽明國中

彰安國中

員林國中

溪湖國中

秀水國中

大同國中

彰興國中

彰泰國中
	二林高中國中部

北斗國中

鹿港國中

彰德國中

明倫國中

埔鹽國中

福興國中

大村國中

花壇國中

永靖國中

田中國中

社頭國中

田尾國中

埤頭國中

成功國中

陽明國中

員林國中

秀水國中

和群國中

大同國中

彰興國中

彰泰國中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彰化藝術高中（國中部）

線西國中

溪洲國中

溪陽國中

原斗國中
	伸港國中

和群國中
	鹿銘國中

彰安國中

溪湖國中

和美國中

伸港國中
	
	

	雲林縣 
	
	
	
	
	
	
	
	

	嘉義市 
	
	
	蘭潭國中
	輔仁高中國中部

宏仁女中國中部
玉山國中

北園國中

蘭潭國中
	北興國中
	興華高中國中部

嘉華高中國中部

大業國中

嘉義國中

南興國中

民生國中

北興國中
	
	

	嘉義縣 
	協同中學國中部

朴子國中

東石國中

新港國中

民雄國中
	
	
	
	
	
	
	

	臺南市 
	
	
	
	建興國中
	建興國中
	建興國中
	
	

	臺南縣 
	
	新東國中
	
	
	
	
	
	

	高雄市 
	
	鹽埕國中

鼓山高中國中部

左營國中

立德國中

龍華國中

福山國中

楠梓國中

右昌國中

後勁國中

國昌國中

鼎金國中

三民國中

民族國中

正興國中

新興高中國中部

七賢國中

苓雅國中

五福國中

大仁國中

英明國中

獅甲國中

瑞豐國中

光華國中

興仁國中

小港國中

中山國中

明義國中
	
	
	
	
	
	

	高雄縣 
	鳳山國中

鳳西國中

五甲國中

鳳甲國中


	
	
	
	
	鳳山國中

鳳西國中

五甲國中

鳳甲國中

橋頭國中

阿蓮國中

旗山國中
	
	

	屏東縣 
	
	
	
	
	
	
	
	

	臺東縣 
	
	
	東海國中

寶桑國中

知本國中

長濱國中
	
	新生國中


	
	
	

	花蓮縣 
	
	
	
	
	
	
	
	

	澎湖縣 
	
	
	
	
	
	
	
	

	金門縣 
	
	金城國中
	
	
	
	
	
	

	連江縣 
	
	
	
	
	
	
	
	


資料來源：1.教育部（民97）：97學年度特殊教育學校暨國中小學特教班名冊

2.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   http://www.set.edu.tw/frame.asp
（各類統計查詢/各縣市資優類特教班別/國中2007/3/26）
附件3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00學年度數理資優班入班鑑定報名表（一）
新生手冊入學編號：
准考證號碼（免填）：                      
	姓名
	
	身分證
字號
	
	（二吋照片黏貼處）

	出生年月日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章
	
	

	國中畢業學校
	
	
	
	

	聯絡

方式
	電話
	（H）

（O）
	

	
	地址
	

	
	e-mail
	

	報名

資格

及

申請

鑑定

方式
	※請在□內勾選符合項目（報名時均須繳交相關證明文件；正本於報名時當場驗還，另請附影本備查）：

	
	□

書面

審查

方式
	□1.國中階段曾參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之國際性或全國性與數理學科相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者。

□2.國中階段曾參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數理相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異，經主辦單位推薦者。
□3.國中階段曾參與數理相關學科獨立研究成果優異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料者。

	
	□

測驗

方式
	□1.申請入學、登記分發入學本校，任一次國中學生基測或北北基數學或自然學科成績達該科基本學力測驗成績百分等級97（含）以上者。

□2. 北星計畫或基北區免試入學本校，性向測驗須達PR97以上，以及表現卓越或傑出之觀察推薦表、自我陳述表。
□3.國中階段經鑑定為數理學科之資優學生。

□4.國中階段曾參加全縣/市級舉辦之與數理相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異，獲前三等獎項者。

	特殊考生
	障礙類別

（需附證明文件）
	
	特殊需求（請說明）
	

	項目
	內容（以下免填）
	承辦人員

	資格初審
	□符合報名資格 （□繳交報名費）

□不符報名資格
	

	鑑定方式
	□書面審查方式
	□通過，逕送鑑輔會綜合研判
□未通過，改採測驗方式（接受筆試、實作評量或面試）
	

	
	· 測驗

   方式
	筆試
	□到考      分 （□通過 □未通過）

□缺考
	

	
	
	實作

評量或
面試

	□到考      分 （□通過 □未通過）

□缺考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100學年度數理科學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報名表（二）

	入學
編號
	（新生手冊封面號碼）
	身分證

字號
	
	准考證

號碼
	（由學校人員填寫）
	姓名
	

	報  名  資  格（請擇一勾選）

	□基本學力測驗數學或自然科成績達新生成績PR97（含）以上（請附基測、北北基聯測成績單影本）

□數理學科相關競賽或展覽獲前三等獎項（請附數理學科相關競賽、展覽獎狀影本）

□參加學術單位長期輔導之數理學科研習活動表現優異（請附主辦單位推薦函）

□數理學科獨立研究成果優異（請附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函及研究報告）

□國中階段就讀數學、自然、數理任一類資優班

	基測或北北基聯測成績
	數學
	
	自然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家 長 同 意 書

本人已清楚了解  貴校數理資優班成班目的旨在培養數理科學研究人才，非僅僅專注於課業輔導，更非學科補習班、升大學衝刺班。亦了解本班課程除一般課程外，「專題研究課程及成果發表」為本班成立之重點課程，必須積極投入。在此前提下，同意敝子弟編入數理資優班並同意參加8月下旬由二年級學姊所精心策劃的數理資優班始業輔導活動。
此 致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家長雙方（或監護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00學年度
數理資優班學生鑑定准考證

請黏貼二吋照片

准考證號碼：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

電      話：（家）__________________

（行動）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准考證、2B鉛筆、文具應考，並遵守試場規定。

二、每節甄試開始後十分鐘不准入場。

三、甄試地點：
	預

備
	08：00

  ︱ 

08：30
	八

月

十 

五
日

（一）
	甄

選

日

程

	
	
	科學能力測驗一
	08：30

︱

10：10
	
	

	
	
	科學能力

測驗二
	10：30

︱

12：10
	
	

	
	
	預 備


	07：30

︱

08：00
	八

月

十 

七
日

（三）
	

	繳

費
	
	
	
	
	
	

	
	
	
	實作評量或面試
	08：00

｜
	
	


………………………………………………….(.      ………………………………………….

自我陳述表

(請以Word 14級字撰寫500字之A4 1頁自傳)

附件4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100學年度數理資優班新生
入班鑑定觀察推薦表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一、數學能力/自然科學能力觀察量表（參考自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編印之「特殊需求學生特質檢核表」）：

	觀察項目
	是
	否

	1.對研究數理方面的問題有強烈的動機和興趣，願意自動花時間鑽研。
	□
	□

	2.常主動詢問周遭與數理有關的問題。
	□
	□

	3.對數理學科領悟力強，學習速度快。
	□
	□

	4.數字概念良好，計算能力優異。
	□
	□

	5.抽象思考能力優異，運用符號思考的能力強。
	□
	□

	6.能運用圖形、符號等代表或簡化複雜的訊息。
	□
	□

	7.能用多元方式解題，思考靈活。
	□
	□

	8.分析的能力強，邏輯推理能力優異。
	□
	□

	9.願意嘗試超乎年齡水準的數理題目。
	□
	□

	10.參與數理學科競賽表現優異。
	□
	□


二、國中階段專家學者、指導老師或家長推薦之具體說明：

	

	

	

	

	

	

	

	推薦人
	服務單位

及職  稱
	
	與考生

關  係
	

	
	姓    名

（簽 章）
	年   月   日
	
	


三、獲獎記錄：參加國際性、全國性或其他數理競賽，獲前三等獎項者。

※請填寫近三年獲獎記錄，至多五項，並須附A4規格證明文件影本（證明文件請備妥正本及影本，正本於報名時核驗後發還，影本存鑑定委員會審議），依序排列於後；無者免填。
	競賽類型
	競賽名稱
	獎項成績
	備註
（證明文件）

	國際性
	
	
	

	
	
	
	

	
	
	
	

	
	
	
	

	
	
	
	

	全國性
	
	
	

	
	
	
	

	
	
	
	

	
	
	
	

	
	
	
	

	其  他
	
	
	

	
	
	
	

	
	
	
	

	
	
	
	

	
	
	
	


	臺北市立中山女高100學年度數理科學資賦優異班學生鑑定性向測驗報名表（三）

	免試入學

編號
	
	身分證

字號
	
	准考證

號碼
	（由學校人員填寫）
	姓名
	

	  聯絡電話
	家
	
	手機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同 意 書

本人已清楚了解 免試入學學生報名數理資優班甄試必須先參加數理性向測驗，測驗成績達PR97，符合數理資賦優異條件者，始能參加數理資優甄試。測驗成績未達PR97者，退報名費500元。同意參加學校8月13日下午13：30~17：00數理性向測驗。

此 致    臺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

                          學生簽名：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月         日


      ………………………………………………………………………
	注意事項：
一、請攜帶准考證、2B鉛筆、文具應考，並遵守試場規定。

二、每節測驗開始後不准入場。

三、甄試地點： 
	說測

明驗
	13：30
  ︱ 

13：40
	八

月

十 

四

日

（六）
	甄

選

日

程

	
	數學能力

性向測驗
	13：40
︱

15：00

(80分鐘)
	
	

	
	說測

明驗
	15：10
︱

15：20
	
	

	
	自然能力

性向測驗
	15：20
︱

17：00

(80分鐘)
	
	


附件5           高級中等學校學術性向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流程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


1.參加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舉辦國際性或全國性有關學科競賽或展覽活動表現特別優異，獲前三等獎項。


2.參加學術研究單位長期輔導之有關學科研習活動，成就特別優異，經主辦單位推薦。


3.獨立研究成果優異並刊載於學術性刊物，經專家學者或指導教師推薦，並檢附具體資料。





辦理宣導說明，發掘學生特質


高中(或國中在校應屆畢業生)





提出申請





申請資格審核


 各高中





管道一


（測驗方式）





管道二


（書面審查方式）





第一階段評量


鑑輔會指定


施測單位





通過





初選通過





再評估





通


過





第二階段評量


鑑輔會指定


施測單位





複選通過





綜合研判


鑑輔會





資優班安置





通過





審查


鑑輔會指定


審查單位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普通班安置





通過





需符合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標準








議決鑑定安置實施方式


縣市政府鑑輔會


（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鑑輔小組）














複選可採下列方式：


複選可採觀察、檔案評量、實驗、口試、小論文、表演、演說或實作評量等多元方式辦理。





初選可採下列方式：


1.資優類別相關學科之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得分或北北基高中職聯合入學測驗。


2.選用與資優類別相關之標準化智力、性向或成就測驗。


3.自編與資優類別相關之性向或成就測驗。


4.國中階段經鑑定為與資優類別相關之資賦優異學生標準化智力或性向測驗。





申請資格：符合下列之一


專家學者、指導教師或家長觀察、推薦，檢附具體資料。


國中階段經鑑定為與申請資優類別相關之資賦優異學生。








A





B





C





D





E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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